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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微型金融组织走向正规化的建议

融机构在解决参与成本上更有优势。微

型金融组织本身小巧灵活，能够根据实际

机制情况进行种种创新，比如他们对于

抵押物的要求、借款合同的设定等方面

都比较贴近于老百姓，投资人参与其中

的成本和时间都比较少。再者，弥补投资

人参与市场的机会成本方面，微型金融

组织也比正规金融机构有优势。比如微

型金融组织的利率相对都比较高；参与

者都是同一个社区的人，不论是借款和

贷款，都是老百姓自己帮助自己，可以增

强心里满足感、社区凝聚力和威望等等。

微型金融组织具有商业银行不可比

拟的优势，但同时这些组织在其发展过

程中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是否要正规

化就是其中之一。正规化就是在合法的

基础上，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接受监

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受相关法律的约

束，标志就是得到金融许可证。正规化

可以解决各种类型的微型金融组织在发

展过程中的身份认证问题，还能降低农

村金融风险和国家的监督成本。但正规

化也会增加微型金融组织的交易成本和

信息成本，其对存款的吸收能力也会下

降。因此，正规化对微型金融组织的发

展影响各异，不能“一刀切”，各地要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因地制

宜发展农村金融，建立符合当地发展水

平和金融需求特点的农村金融组织，并

开发相应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这样

才能真正满足当地的农村经济发展需

求，改善其经济水平。

第一，分层次地解决农村微型金融

组织的身份问题。微型金融组织选择正

规化的一个驱动力是为了解决其身份

问题，但是正规化在解决微型金融组织

身份的同时也带来了正规化成本，而且

对于目前的微型金融组织而言，这个成

本是很难承担的。所以，建议将微型金

融组织的身份问题分层次解决。第一个

层次是备案制，也就是微型金融组织向

政府备案，让国家知道有这个组织的存

在。具体怎么经营、什么样的组织框架

可以由微型金融组织来决定，只要不违

反国家法律即可。

第二，针对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的特

点和生存现状，制定灵活的管制政策。

微型金融组织想通过正规化来解决资金

困境不失为一条途径，因为有了合法身

份就可以更好地吸收存款和股金，也为

从外部融资创造了可能性。可以说现有

的正规化政策也考虑了微型金融组织资

金的困境。但目前的政策没有照顾到微

型金融组织的特殊性，也缺乏灵活性，

比如不得向非社员吸收存款这一条就将

存款对象限制在本村入股社员范围内，

过小的范围无法提供微型金融组织所需

要的金融资源。

第三，建立农村微型金融组织发展

的保护和支持机制。微型金融组织作为

新型金融组织成立较晚，其宣传认知和

信用建立需要过程，又处在农村这一金

融条件比较差的地区，还得和信用社、

农行等商业银行直接竞争。因此，要想

促使其发展必须给它相应的优惠政策，

比如政府补助和差别利率政策。另外现

有的很多政策本身是不错的，但是在执

行上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或者执行力不

够，比如允许资金互助社等微型金融组

织向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但

是这项政策却迟迟推展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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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金融组织是为贫困人口提供

微型信贷服务的机构，相对于商业银行

而言其规模一般较小，主要指资金互助

社、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这些较新

型的金融机构。微型金融机构在我国农

村社区的发展得益于以下优势：

第一，微型金融组织更容易降低信

息成本。我国农村社会现在仍保留着传

统乡村社会的痕迹，其特点是相对比较

封闭，内部人口流动性不大。在这个没

有“陌生人”的熟悉社会中，通过长期的

共同生活和交往互动，每个人的私人信

息都成了具有高度共享性和流通性的共

同知识。由于微型金融组织一般与借贷

人生活在同一个地区，并存在信贷联系

之外的许多其他联系，如生产、贸易甚

至亲情关系等。他们在获取有关借贷人

信息方面的成本要比正规金融机构低，

并且更加准确。

第二，微型金融组织更容易降低交

易成本。我国的农村社区是一个以族缘、

地缘、血缘和业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

相对稳定的社会机构，由熟人之间的相

互信任而构成经济活动的基础，在交易

的执行上多是依托于社区法则。这种维

系交易契约关系的伦理、道德、传统和

宗教等非正式制度，要比正规金融制度

所依托的法律在执行上容易简单得多，

成本也较低。在监督和控制方面，由于

交易双方生活在同一社区，对对方的意

识形态、资本存量、资信状况、偿债能

力、资金投向和项目前景等信息有相对

充分的把握和了解，也有助于微型金融

组织对于贷款的事前、事中监督和控制。

第三，微型金融组织相对于正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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